
苏州废气监测 对工况的要求

产品名称 苏州废气监测 对工况的要求

公司名称 苏州华维贝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 1:苏州废气监测，昆山废气监测，吴江废气监测
2:苏州废气监测，昆山废气监测，吴江废气监测
3:苏州废气监测，昆山废气监测，吴江废气监测

公司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经济开发区横泾街道重楼商
务广场3幢1904室（注册地址）

联系电话 13057475990 13057475990

产品详情

苏州华维贝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环境咨询、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和安全咨询的第三方服务机
构，主要提供环境三废检测、废气检测、废水检测、厂界噪声检测、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、建设项目
职业卫生三同时、职业危害预评价、设计专篇、职业危害控制效果评价、职业危害现状评价、环境应急
预案编制、安全应急预案编制、油烟检测、饮用水检测、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、企业排污许可证申报
、建设项目安全三同时等相关咨询服务。公司自成立以来，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，始终将服务可靠、
作为核心竞争力去打造，始终秉承“诚信求实、创新发展”的企业精神，持续致力于环保行业，以匠人
精神做好服务，赢得越来越多客户与市场的认可。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是公司一贯的宗旨，未来也将继
续秉承客户优先的原则，全力跟随客户需求，不断进行服务改进和创新，努力成为服务、双的环保公司
。

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中，对工况有哪些要求？

工况，指装置和设施生产运行的状态。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过程中，工况是开展监测活动的先决条件，
是监测原始记录的重要组成，是监测人员和排污单位需共同予以确认的内容。对工况的要求，主要集中
在HJ/T397-2007、HJ/T 373-2007两项技术规范及国家、地方排放标准中。本文将对其进行梳理讨论。

《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》

（HJ/T397-2007）

对工况较早提出要求且较为全面的是《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397-2007），其中章节4.3名称
即为“对污染源的工况要求”，共有五条内容，分别对工况核实方法、负荷等提出要求：

条要求在现场监测期间，应有专人负责工况，保证生产设备和治理设施正常运行，工况条件符合监测要
求。这里既有对监测机构的要求，也有对排污单位的要求，对于工况用的表述是“正常运行”，未提及
具体的负荷。



第二条简要描述了工况的核查办法，如实际产品产量、原材料或燃料消耗量与相应设计指标比对等。

第三条是托底条款，如相关标准中对工况有要求，那么按相关标准执行。这里的“相关标准”一般指适
用的排放（控制）标准。

第四条针对监督性监测的工况提了要求，即采样期间的工况应与平时正常运行工况相同。这里用的表述
亦为“正常运行”。

第五条则对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时的工况提出了要求。除了工况稳定、正常运行外，还提到
负荷应在75%以上，如无法达到则应在征得环保主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进行。对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
护验收监测时的工况，由于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和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
在HJ/T 397-2007颁布后有修订，因此应考虑《关于发布<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
污染影响类>的公告》（公告 2018年 第9号）中的规定，后文将具体描述。

从HJ/T 397-2007中可知，监测时需专人负责工况，对工况的要求为“正常运行”，“正常运行”的范围
包括生产设备和处理设施，即日常运行是什么工况，在监测时也应该保持什么工况，在操作层面，需谨
慎把握。

《固定污染源监测

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(试行)》

（HJ/T 373-2007）

除HJ/T 397-2007外，《固定污染源监测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HJ/T 373-2007）中主要描述了
工况核查方法，包括核定风量、核定二氧化硫排放量、核定烟尘排放量、核定工业粉尘排放量、核定氮
氧化物排放量、燃煤测算、热工仪表核查、非燃烧工艺工况核查等，对工况的具体核定方法做了规定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HJ/T 373与HJ/T 397虽然属于推荐性标准，但一般均被排放（控制）标准引用，这意味着
在执法监测、监督监测过程中，HJ/T 373与HJ/T 397的规定有强制执行的效力。

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》

对于验收监测的工况规定，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》于2018年5月以生态环境
部公告的形式发布，其中工况方面主要强调“验收监测应当在确保主体工程工况稳定、环境保护设施运
行正常的情况下进行，并如实记录监测时的实际工况以及决定或影响工况的关键参数，如实记录能够反
映环境保护设施运行状态的主要指标。”，这里用的表述亦是“工况稳定”、“运行正常”，但并未提
及负荷要求。

排放标准对工况的要求

排放标准中对工况的要求可归纳为四类：

一是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，对工况要求有两条：条针对日常监督性监测，采
样时工况应与运行工况相同，监测期间不应任意改变工况；第二条针对验收监测，指出要按照管理部门
制定的竣工验收监测办法执行。

二是《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23-2011）、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
）等在2019年之前发布的国家排放标准，一般引用“HJ/T 397”,按其规定执行。此外，在“实施与监督



”章节中要求：“任何情况下”企业均应遵守标准的大气污染控制要求， “各级在对设施进行监督检查
时，可以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结果”作为排放行为是否符合标准的的依据。

三是2019年之后发布的国家排放标准，如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37822-2019）等，
除引用“HJ/T 397”外，增加了规定“监测时段应涵盖其排放强度大的时段”。如《制药工业大气污染
物排放标准》（GB37823-2019）等标准，没有再提及“任何情况下”，而是要求“按照监测规范”去进
行测试。

四是本市的地方排放标准，如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1/387-2018）规定，对工况有具体规定
：一是要求验收监测应在锅炉设计出力下进行，二是对于执法检查监测，应在锅炉实际运行工况下进行
，对于颗粒物指标，还应按照出力影响系数折算。

工况判定是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，对于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行为，需严格按照相应的监测技术规范和排
放标准要求，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，如实反映企业排放状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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